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昭通市昭阳区振驰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02MA7L6EBMX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红米
成立日期：2022年03月23日
住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绿荫村86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申办企业：昭通市昭阳区振驰气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昭通市昭阳区振驰气体有限公司昭阳区永丰镇振驰气体储存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绿荫村86号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主要建设内容或生产能力：拟建项目占地面积为3903.83平方米，折合5.86亩，为原昭阳区永丰镇绿荫垃圾热解厂闲置厂区。项目建成后，年充装经营气体产品能力合计6.50万瓶；年仓储经营成品瓶装气体，瓶装溶解乙炔1万瓶、瓶装丙烷75t。

拟建项目建设内容为：将原昭阳区永丰镇绿荫垃圾热解厂厂区南侧闲置厂房进行局部改建成一栋充装厂房（含二氧化碳及杜瓦瓶充装间、氧气充装间、氩气充装间、氮气备货库、乙炔备货库、丙烷备货库、医用氧气备货库、混合气备货库等）；将原昭阳区永丰镇绿荫垃圾热解厂厂区中部厂房拆除一部分，未拆除部分闲置，将厂房拆除区域原有地坪进行提高整平后设置成露天设备区（含液氧贮槽、液氩贮槽、二氧化碳贮槽、液氧加压泵、液氩加压泵、二氧化碳加压泵和氧气化器、氩气化器等），将原昭阳区永丰镇绿荫垃圾热解厂厂区办公楼进行装修后作为该项目的办公楼（内设开单间、厨房、餐厅、休息室、档案室、财务室、总经理室、会议室、副总经理室、杂物间、卫生间等）、消防水池利用厂区东北侧原有水池，并配套建设项目所需的供水、供电、排水、消防等辅助工程设施。项目总平面设计中，严格按照《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GB 50489-2009）、《氧气站设计规范》（GB 50030-20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GB 18265-2019）等规范进行设计。
设计单位：黑龙江龙维化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

昭通市，云南省辖地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结合部的乌蒙山区腹地，金沙江下游沿岸，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东侧紧邻贵州省毕节市，南侧紧邻云南曲靖市，西侧紧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金沙江为界相邻，北侧紧邻四川宜宾市以金沙江为界相邻，面积2.3万平方千米，昭阳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达62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昭通市辖1个区、9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市政府驻昭阳区，是一个集“山区、革命老区、民族散杂区”为一体的市。

昭阳区，隶属云南省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和国家“攀西—六盘水”经济开发区腹心地带。东邻贵州省威宁县，南接鲁甸县，西隔金沙江与四川省金阳县相望，北与彝良、大关、永善三县相连。地理坐标东经103.1°~103.9°，北纬27.1°~27.6°。

昭阳区交通便利，内有昆铁路、昆水公路、昭待高速公路和昭通机场，城区距省会昆明341公里、成都550公里、重庆580公里、贵阳450公里，是滇、川、黔、渝结合部的重要枢纽城市。
昭通市昭阳区振驰气体有限公司昭阳区永丰镇振驰气体储存建设项目厂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绿荫村86号，距离昭阳区区城约11km，距离永丰镇政府驻地约5km，地理坐标为：东经：107.690，北纬：3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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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拟建项目地理位置图
昭通市昭阳区振驰气体有限公司昭阳区永丰镇振驰气体储存建设项目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绿荫村86号，建设场地东北侧为当地乡村公路；其余几面均为荒山及耕地。建设项目周边无特殊名胜、风景、旅游，动植物及水生物保护区等环境保护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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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建设项目区域位置图

拟建项目周边情况：西面为闲置房、水池、旱地、一户临时种植用房；南面为林地；东面为林地和旱地；东北面为厂外乡村道路、旱地、养殖场、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房；北面为旱地、纳基块。拟建项目周边村庄、建筑物、公路、企业等与拟建项目的间距符合建设气体充装项目安全防火距离的要求。拟建项目建构筑物与厂外建构筑物的周边关系见下表2-1：

表2-1  拟建项目建构筑物与厂外周边关系表

	项目建构筑名称
	方位
	名  称
	距离（m）
	规范要求（m）
	备注

	充装厂房

（乙类，二级）
	东面
	山林
	＞1.20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西面
	旱地
	＞24.00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闲置房
	15.78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一户临时种植用房
	287.20m
	25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1

	
	南面
	山林
	＞1.20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北面
	旱地
	＞12.20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纳基块（村庄）
	＞400m
	50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2

	
	东北面
	厂外乡村道路路边
	76.80m
	15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3

	
	
	养殖场
	134.70m
	25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1

	
	
	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437.90m
	50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2

	
	
	民房
	382.60m
	25m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1

	储罐区（30m3液氧贮槽）（乙类）
	东面
	山林
	11.20m
	5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14

	
	西面
	旱地
	＞20.80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闲置房
	59.75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一户临时种植用房
	318.10m
	20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 4

	
	南面
	山林
	＞12.50m
	5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14

	
	北面
	旱地
	＞15m
	——
	无明确距离要求

	
	
	纳基块（村庄）
	＞400m
	50m
	符合《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表3

	
	东北面
	厂外乡村道路路边
	61.20m
	15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 4

	
	
	养殖场
	118.80m
	25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 4

	
	
	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421.10m
	50m
	符合《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表3

	
	
	民房
	368.60m
	20m
	符合《氧气站设计规范》表3.0. 4

	备注：1.建（构）筑物防火间距的起算点是外墙、外缘、外壁的最近距离；
2.上表中黑体字部分为标准值；上述设计值是根据设计图纸上的比例估算和现场检查情况得出；
3.上表的距离是根据《氧气站设计规范》（GB50030-2013）表3.0.4条、《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3.4.1、表3.4.3、《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GB 16912-2008）表3等确定；
4.上述设计值均是指距最近建构筑物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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